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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涉及收購該等目標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之進一步公佈及完成

茲提述天年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二零一六年五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收購該等目標公司及訂立補充協議以將最後完成日期延長至二零一六年八月

十二日。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第三份補充協議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買方與賣方訂立補充協議（「第三份

補充協議」），據此，本公司將於完成後首三年內向ECrent (Hong Kong) Limited提

供小額財務資源，賣方將獲本公司委任管理ECrent (Hong Kong) Limited之業務營

運，任期為三年並不需支付報酬，而賣方就此保證ECrent (Hong Kong) Limited於

完成後首三年內將具有充裕營運資金並按照賣方所提供業務計劃維持正常業務營

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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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董事會欣然宣佈完成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故完成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根據買方與賣方所訂立買賣協議之條款落實。

完成後，ECrent (Hong Kong) Limited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財務

狀況及業績將於本集團賬目綜合入賬。

承董事會命

天年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許志峰先生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許志峰先生、陳信義先生、劉敏先生及

周國華先生；非執行董事周雨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汝佳先生、黃達仁

先生及諸燕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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